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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21樓

承辦人：林晏廷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15

傳真：(02)29699823

電子信箱：aj329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人字第10917283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MT2BCX）

主旨：教育部函以，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，業經行政

院會同考試院公告，由現行12%，自110年1月1日起每年調

升1%，至112年為15%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9月4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9012739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